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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美家投资拟向其参股公司越南永裕提供财务资助， 资助金额为1,

277万美元，用于满足其扩大生产规模以适应市场快速发展的需求，年利率为5.16%，分两次资

助，期限分别为6个月和12个月。

●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财务资助属于董事

会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美家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美家投资” ）的下属参股公司越南永裕地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南永裕” ）

主要从事SPC地板、竹地板等地板产品以及竹家具等家居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满足其

扩大生产规模以适应市场快速发展的需求，美家投资拟向其提供财务资助1,277万美元，借款

协议签署日期为2022年5月23日，签署地点为浙江省安吉县，利率为年化5.16%，分两次资助，期

限分别为6个月和12个月。越南永裕的控股股东香港永裕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永

裕” ）按其出资比例向越南永裕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持有浙江永裕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裕家居” ）42.13%股份，同时，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美家投资与永裕家居的全资子公司香港永裕共同投资成立越南永裕，公司持有

越南永裕49.27%股权。

该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

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

情形。

公司于2022年5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

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为越南永裕提供财务资助。本次财务资助属于董事会权

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越南永裕基本情况

名称：越南永裕地板有限公司

企业代码/税务编码：3702753786

成立时间：2019年3月22日

注册地：越南平阳省新渊县新平镇新平工业区CN7-CN8路2D1区

法定代表人：陈永兴（CHEN� YONG� XING）

注册资本： 1,126万美元

主营业务：地板生产及销售

股权结构：香港永裕国际有限公司持股50.73%、美家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持股49.27%。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69,888.61万元，总负债50,000.54万元；2021年1-12月，实现营

业收入86,039.81万元，净利润6,672.39万元。

截至2022年3月31日，总资产69,488.46万元，总负债46,768.60万元；2022年1-3月，实现营业

收入26,987.56万元，净利润2,963.67万元。

经查证，越南永裕信用情况不存在异常。

（二）美家投资上一会计年度对越南永裕提供的财务资助为13,019.18万元，不存在财务

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三）关联关系：公司与越南永裕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名称：香港永裕国际有限公司

注册号：2773685

成立时间：2018年12月5日

注册地：香港尖沙咀麽地道61号冠华中心LG1楼2室

注册资本：1万港币

股权结构：浙江永裕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公司与香港永裕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两份合同，金额分别是500万美元和777万美元，期限分别为6个月和12个月，其余内容相

同。

1、合同签署日期：2022年5月23日。

2、合同签署地点：浙江省安吉县。

3、合同各方

出借方：美家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借款方：越南永裕地板有限公司。

4、资助方式：自有资金。

5、借款金额：1,277万美元（分2次资助，金额为500万美元+777万美元）。

6、借款期限：

（1）500万美元，从收到借款之日起计算，为期6个月。

（2）777万美元，从收到借款之日起计算，为期12个月。

7、借款利息：年利率为5.16%。

8、借款用途：补充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9、被资助对象应遵守的条件：

（1）严格按照本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资金，同时保证按期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2）及时通知出借方任何影响借款方偿还借款的情况和/或借款方经营能力的任何不利

变化。

（3）按时向出借方提供其经营和财务报告及有关资料，为出借方检查借款使用情况提供

方便。

10、违约责任：借款方逾期偿还借款的，每逾期一天，以未归还的借款金额为基数按照每

日万分之三的标准向借款方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美家投资和香港永裕为按出资比例对越南永裕提供财务资助，各方不提供担保。

公司将在提供专项借款后加强对借款的使用监管， 派出财务人员定期检查借款使用情

况，同时公司密切关注越南永裕的建设、生产经营、资产负债等情况，并就可能发生的债务风

险提前预警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公司财产、资金安全，确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越南永裕提供财务资助，将有利于其顺利扩大产能，强化其竞争优势。参股公司越

南永裕的SPC地板业务发展前景良好，其偿债能力和信用状况良好，财务风险可控,�提供财务

资助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家投资对其参股公司越南永裕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有利于强化其业务

运营，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收取公允、合理的借款利息，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该事

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 上市公司对合并报表内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135,423万

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4.72%；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外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等值人民币13,667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4.52%；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特此公告。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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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度暨2022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6月16日（星期四）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及电话会议

● 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2年6月15日（星期三）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

发送至公司邮箱：hlgf@zjhenglin.com或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进入问题征集页面， 公司将在本次

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使广大投资者更

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公司拟于2022年6月16日（星期四）下午15:00-16:00召开

业绩说明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和电话会议的互动方式进行，公司管理层将就投资者关心的

经营业绩、发展规划、利润分配预案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

建议。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召开时间：2022年6月16日（星期四）下午15:00-16:00

（二）召开方式：网络及电话会议

（三）参会方式：

（1）网络参会方式：

① 电脑端参会：https://s.comein.cn/wG3P。

② 手机端参会：登录进门财经APP或搜索“进门财经平台” 小程序，搜索“603661” 进入

“恒林股份2021年度暨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会：

（2）电话参会方式（参会密码：220616）:

可选择接入以下号码：

+86-4001888938（中国）

+852-30183474（中国香港）

+886-277031747（中国台湾）

+86-01053827720（全球）

+1-2025524791（美国）

三、投资者问题征集方式

公司现向投资者提前征集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问答环节相关问题，投资者可于2022年

6月15日（星期三）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发送至公司邮箱：hlgf@zjhenglin.com或

扫描下方二维码的方式进入问题征集页面。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四、参加人员

王江林先生 董事长、总经理

赵时铎先生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王学明先生 财务总监

徐 放女士 独立董事

五、联系方式

（一）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二）联系人：汤鸿雁女士

（三）联系电话：0572-5227673

（四）邮箱：hlgf@zjhenglin.com。

特此公告。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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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恒林B区办公楼三楼32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1,260,00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72.96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江林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亲自出席4人，委托出席1人，其中独立董事秦宝荣先生因工作原因

委托独立董事徐放女士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董事张赟辉及独立董事以视频会议方式参加；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赵时铎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71,252,600 99.9896 2,000 0.0028 5,400 0.0076

2、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71,252,600 99.9896 2,000 0.0028 5,400 0.0076

3、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71,252,600 99.9896 2,000 0.0028 5,400 0.0076

4、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71,252,600 99.9896 2,000 0.0028 5,400 0.0076

5、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71,258,000 99.9971 2,000 0.0029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71,252,600 99.9896 2,000 0.0028 5,400 0.0076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71,251,700 99.9883 2,900 0.0040 5,400 0.0077

8、 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71,251,700 99.9883 2,900 0.0040 5,400 0.007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通

股股东

70,291,3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

股股东

966,667 99.7935 2,000 0.2065 0 0.0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8,000 80.0000 2,000 20.0000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958,66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5

《公司关于

2021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216,667 99.0853 2,000 0.9147 0 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211,267 96.6158 2,000 0.9146 5,400 2.4696

8

《关于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210,367 96.2042 2,900 1.3262 5,400 2.469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第1-4、6-8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获得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第5项议案《公司关

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已经获得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袁晟、陆一霄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

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88262� � � �证券简称：国芯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2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修订 〈公司章程〉 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6)。2022年3月17日，公司召开了2022年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3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

公司已按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事项向当地工商登记机关提交了变更申请。近日，公司

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并取得了苏州市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

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729311356W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郑茳

注册资本：24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年06月25日

住所：苏州高新区竹园路209号（创业园3号楼23、24楼层）

经营范围：微电子技术与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集成电路工程技术培训；软件工程及技

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

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86� � � �证券简称：银宝山新 公告编号：2022-036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5月23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为:2022年5月23日9:15一9:25、9:30

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3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罗租社区建兴路5号，深圳市银宝山

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胡作寰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300,225,3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57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95,735,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316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04,489,6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260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417,6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417,5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42％。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8.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戴毅律师、邓洁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

见证。

9.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银宝

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会议审议表决

结果如下：

议案1.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需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25,3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6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2021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了述职。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议案2.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需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25,3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6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3.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需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25,3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6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4.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需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867,2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7％；反对358,04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705％；反对358,046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72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5.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需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25,3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6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6.0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需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25,3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6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7.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需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25,3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6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8.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需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25,3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6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指派戴毅律师、邓洁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银宝山新《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879� � � �证券简称：航天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2-028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参加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相关注意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 于2022年5月5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

2022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2年5月26日

（星期四）下午14：00在朗丽兹西山花园酒店（北京市海淀区丰智东路13号）召开公司2021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鉴于当前疫情防控仍处于关键时期，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最大程度保护股东、股

东代理人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同时依法保障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对疫情防控期间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调整，现特别提示如下：

一、建议股东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为配合疫情防控要求，建议股东优先选择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二、调整现场会议召开方式为通讯方式

为落实北京市疫情防控最新要求，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方式调整为以通讯方式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不变，仍为2022�年5�月18日，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均可选择通讯方式参会， 参加通讯方式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仍可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进行投票。

公司取消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拟通过通讯方式参与会议的股东，须在原定会议登记

时 间 （2022� 年 5� 月 24� 日 9:00 一 15:00） 点 击 以 下 链 接 https://bm.p5w.

net/questionnaire/detail/488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登记。

登记以通讯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须提供与现场会议登记要求一致的文件，完成登记

和身份验证的股东将于2022年5月25日下午18时之前收到“关于如何参加公司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视频会议的指引” 的邮件或短信。请获得会议接入方式的股东做好保密工作，请勿向

他人分享该信息。

未在登记时间完成参会登记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无法通过通讯方式接入本次股东大

会， 但仍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行使投票权利。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于 2022�年5�月 6�日披露的《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26）列明的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936����证券简称：郑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2-023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获核准的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行于近日收到中国银保监会河南监管局下发的《河南银保监局关于核准孙润华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批复》（豫银保监复〔2022〕158号），核准孙润华先生本行副行长的任职资

格。

孙润华先生的简历请见本行于2022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007� � �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2022-031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取得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兰生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取得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的药品注

册证书，证书编号：2022S00442，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S20220017，规格：200IU/支（2ml），审

批结论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

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重庆公司研发的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可正式生产和销售， 将对公司2022年度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4日

证券简称：*ST恒康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22-065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经营范围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9日召开2021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披

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同日，公司向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修改《公司章程》经营范围的申请，根据2021年7月7日甘肃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证照分离” 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实施方案》

（甘政办发〔2021〕59号）等规定中的经营范围规范化登记要求，并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审

核，公司对原经营范围进行如下调整：

《公司章程》中关于经营范围的内容修改为“许可项目：药品生产（不含中药饮片的

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医院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最新的 《公司章程

（2022年5月）》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22年 5 月 24 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关于证券质押登记证明的遗失声明

因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

证明书原件遗失，质押登记证明书登记内容为韩洋（身份证号

码：

２３０１８３１９８３０３２９０６２Ｘ

） 将其持有的达华智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２

）捌拾贰万股（

８２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韩东（身份证号码：

２３０１８３１９９１１０１００６１Ｘ

）。 质押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

特此声明该质押登记证明书原件作废。

韩东

2022年 5 月 23 日


